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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位 150 

 
 

镜框 阔 7.30米 

 高 4.50米 

舞台阔度 台左墙至台右墙 6.87米 

舞台高度 舞台地板至棚顶 9.30米 

 吊杆最高可达 7.10米 

舞台深度 镜框后部至后舞台墙 4.19米 

 镜框后部至台边 1.20米 

舞台 舞台表面是平面哑色硬木板 (严禁锤钉或钻钉于地板上) 。 

侧舞台 不设有。 

后舞台 不设有。 

活板门 不设有。 

乐队池 不设有。 

机械装置 不设有。 

悬挂系统 5 条电动吊杆(安全负重 250公斤，吊杆长度 7.40米)。 

舞台监督控制台 不设有。 

 单声道接收耳机。 

洗衣房 不设有。 

化妆间 1 间抢装间设台右走廊尾。 

灯光 ETC Ion Xe 控制调光台设在观众席后排控制室内。 

 共有 32个 2.5仟瓦特调光回路 

音响 Soundcraft Si Performer 1  调音台设有 10 路单声道输入 及  

4 组输出，设在观众席后排的音响控制室内。 

 L-Acoustics 扬声器系统。 

放映(电影) 不设有。 

存放布景 有限空间位于后舞台及台右斜路走廊。 

入景 2.80 x 1.70 x 3.00米 (阔 x 长 x 高)，可负重 2000公斤。 

通道 舞台反音板后。 

舞台设备 合唱台 

乐器租借 五音鼓、直身琴。 
  
 

上环文娱中心 

香港皇后大道中345号 

上环市政大厦5楼 

电话  

852-2853 2668 
 

传真  

852-2543 9771 
 

联络 
 

岑凤媚女士 

高级经理 

(港岛西) 

直线电话 

852- 2853 2688 
 

方玮扬女士 

经理 (上环文娱中心) 

直线电话 

852- 2853 2686 

传真 

852- 2543 9771 
 

陈慧敏女士  

驻场技术监督(港岛) 
直线电话 
852- 2853 0730 (SWCC)  

852- 2532 5210 (SWHCC) 

传真 
852- 2850 6250 
 

舞台装置 

 

演讲厅不会预先安排
舞台装置，因此，租
用人需在租用期内自
行装拆设备，并须预
留足够时挂上舞台布
幕及装设舞台灯光。 

其他数据 

所有技术性图则均可索

取。 
 


